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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现场会议时间：2025 年 6月 26 日下午 14：00

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凤起东路 8 号 4040 会议室

参会人员：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会议议程：

（一）会议主持人介绍到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列席会议的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及其他人员

（二）会议主持人报告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及其代表的

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三）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四）推选本次会议计票人、监票人

（五）与会股东审议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申请注册发行债券的议案

（六）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七）现场投票表决

（八）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九）宣布表决结果

（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签署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议案：

关于申请注册发行债券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支持公司绿色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本结构，浙江新能现拟

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申请注册发行债券合计不超过 120 亿

元，其中 2025 年发行债券不超过 20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注册发行的必要性

在国家“双碳”大目标下，为解决公司发展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

优化融资结构，实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双轮驱动，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

展。

二、发债注册要素及 2025 年发行计划

（一）发债注册要素

为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公司及所属企业包括偿还有息债务、补充流动

资金、股权投资在内的多种资金需求，公司拟在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和上交

所分别注册发行债券，注册发行规模合计不超过 120 亿元，注册要素说明

如下：

1、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1）注册发行主体：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品种：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根据品种分别注册；

（3）注册金额：不超过 60 亿元，其中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 20 亿元，

中期票据不超过 40 亿元；

（4）注册期限：自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5）后续发行安排：在注册有效期，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在

年度预算内选择合适的期限及金额发行；

（6）后续发行利率：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7）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偿还有息债务、补充流动性资金需求等；

2、上海证券交易所

（1）注册发行主体：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品种：一般公司债券和可续期公司债券，根据品种分别注册；

（3）注册金额：不超过 60 亿元，其中一般公司债券不超过 40 亿元，

可续期公司债券不超过 20 亿元；

（4）注册期限：自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5）后续发行安排：在注册有效期，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在

年度预算内选择合适的期限及金额发行；

（6）后续发行利率：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7）募集资金用途：可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更新

改造、子公司增资、支持公司股权并购和补充流动性资金需求等；

（二）2025 年债券发行计划

根据公司 2025 年资金需求，计划发行债券规模不超过 20 亿元，主要

用于公司本级及所属企业偿付有息负债、补充流动资金等需求，具体发行

金额、发行品种根据公司实际需求确定，发行利率以发行时的票面利率为

准。

三、请批事项

综上，结合目前公司实际情况，现提请审议批准如下事项：

（一）同意浙江新能向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和上交所申报债券注册发行

工作。

（二）同意浙江新能向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和上交所申报注册发行债券



规模合计不超过 120 亿元，其中：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

60 亿元，包括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 20 亿元、中期票据不超过 40 亿元；上

交所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 60 亿元，包括一般公司债券不超过 40 亿元，可

续期公司债券不超过 20亿元。注册有效期内每期发行金额和发行品种视公

司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灵活安排。

（三）同意浙江新能 2025 年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债券，具体发行金额

和发行品种根据公司实际需求确定，发行利率以发行时的票面利率为准。

（四）为提高发行工作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理

层在本次股东大会批准的注册品种、注册总额度（合计不超过 120 亿元）、

募集资金用途范围内，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市场条件、监管机构要求及公

司相关规定，全权办理在注册有效期内具体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确定每期发行的具体品种、实际发行金额（单期发行不超过注册

额度）、发行期限、发行利率、发行时间、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登记

托管及信息披露等。授权有效期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注

册额度使用完毕或注册有效期届满之日止（以较早者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请审议。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月 26 日


